青河县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项目（第八批）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青河县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项目（第八批）

二、招 标 人：青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招标文件编号：RKL-2021046
四、项目预算：79.1180万元
五、采购内容：采购采样管等（具体参数及采购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七、报名开始时间：2021年08月16日，截止时间2021年08月20日19：00（节假日及逾期不予受理），对报名成功的企业发售招标文件。

八、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在其营业执照范围内具有相应履行项目的货物供货能力和较强的售后服务能力的企业均可报名参加。

2.需提供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件（范围包含本次招标内容）；

3.需提供医疗器械二类备案证明；

4. 最近连续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凭证或缴税证明或银行出具的“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
5.须提供投标人（企业及被授权人）近6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金的缴费证明。

6.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须提供的证明材料：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②营业执照副本；③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④医疗器械二类备案证明；⑤社保缴纳证明；⑥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⑦“信用中国”网站下载信用报告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查询时间不早于本公告发布之日），以上所有证件均须提供原件（正、副本均可）进行确认，另携带复印件加盖公章叁份单独留存，复印件为单面复印，不接受公证件，缺一不可。
十、发售招标文件地点：新疆睿康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文件每份500元，售后不退回。

十一、发布媒介：新疆政府采购网
十二、开标时间：2021年09月06日下午16:30时（北京时间）

十三、开标地点：阿勒泰市南区瑞泰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十四、采购单位：青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胡尔曼别克      联系电话：0906-8838896 

十五、招标代理机构：新疆睿康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春娜          联系电话：13070331118
新疆睿康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